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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风险防控服务
技术规范》解读

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风险防控服务技术规范》

（DB4403/T 470—2024）（以下简称《技术规范》）已于2024

年7月11日发布，自2024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《技术规范》

是全国首个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风险防控服务地方标准。

相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技术规范》编制的背景是什么？

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

和绿色金融建设的重要内容。2014 年 4 月，第十二届全国人

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
法》，规定“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”。2014 年 8

月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，

规定把与公众利益密切的环境污染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

展的重点，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。2015 年 9 月，中共

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提出在

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。2016 年 8

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

体系的指导意见》明确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

责任保险制度。

2020 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圳建

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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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-2025 年）》，授权深圳率先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

保险制度深度综合改革。深圳在改革过程中，特别注重承保

机构对被保险人的日常风险防控服务，旨在防止重大环境污

染事故的发生。2021 年印发的《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

险实施办法》明确规定，保险公司应当每年从环境污染强制

责任保险费中提取不低于保费总额的 25%，专项用于环境风

险防控服务。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服务技术规范，且既有的环

境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无法直接适用于风险防控服务之中，无

法有效指引承保机构开展风险风控服务。为更好地指导承保

机构开展风险防控服务，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，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深圳金融监管局、深圳市保险同业公

会等单位开展调查研究，推动出台《技术规范》。

二、《技术规范》具有哪些特征？

一是明确性。明确承保机构应按照《深圳市环境污染强

制责任保险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在保单保险期限内为被保险人

至少开展 1 次环境风险防控服务，且不能收取服务费用。二

是规范性。对具体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等作了明确的规定，

明确承保机构需规范服务流程，依法开展服务。三是适用性。

强调提供的环境风险防控服务应符合被保险人行业特征、生

产经营状况和环境管理情况。四是实效性。从服务管理体系、

服务能力等方面，保障承保机构服务专业性以及环境风险防

控服务质量，以降低被保险人环境风险。

三、《技术规范》包含哪些主要内容？

《技术规范》适用于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承保

机构向被保险人提供的环境风险防控服务，包括范围、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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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要求、服务内容与形式、服

务流程、服务保障与附则八章。其中服务内容分为风险排查、

风险评估、风险预警、教育培训四大类，同时还提出承保机

构可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需求，提供应急演练等增值和创新

服务内容。从“服务前”、“服务中”、“服务后”三个方

面明确服务流程及相关内容，从风险防控服务管理体系、服

务能力要求、服务费用、服务改进四个方面保障环境风险防

控服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四、《技术规范》对开展环境风险防控服务的机构提了

哪些要求？

《技术规范》明确了依靠自身拥有的专业技术力量、委

托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机构两种环境风险防控服务形式，承保

机构可选择其中一种或两种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。

1.若承保机构依靠自身拥有的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环境

风险防控服务，承保机构需具备完善的环境风险防控服务管

理体系和至少一名在职的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技术人员。

2.若承保机构委托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机构开展环境风

险防控服务，服务机构需满足五个条件：一是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；二是具备

认证范围包含环保相关业务的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

书、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三是具备环保行业

相关的环保技术咨询服务能力评价证书；四是具备至少三名

专职的环保类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，一名专职的环保类副

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；五是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机构根

据承保机构的要求提供机构相关资质证明、人员证书等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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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。

五、《技术规范》对开展环境风险防控服务的技术人员

提了哪些要求？

为保障服务专业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，《技术规范》明

确提出提供服务的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技术人员应满足四个

条件：一是熟悉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、环境管理、风险防

控等方面方针政策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；二是熟悉环境风险

防控服务工作流程；三是熟悉相关行业生产工艺、技术规程

和污染防治管理要求；四是开展风险评估、风险排查等专业

性强的环境风险防控服务工作的，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技术人

员应具备环保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六、《技术规范》是否对被保险人提出要求？

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风险防控服务是由承保机构为

被保险人开展风险排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预警、教育培训等

环境风险防控服务，对被保险人环境问题进行“诊断”，及

时防范化解环境风险，助力被保险人提升风险管理工作质效，

减少风险隐患。虽然提供风险防控服务为承保机构的义务，

但如果没有被保险人的积极配合，就很难达到良好的服务效

果。因此《技术规范》中亦明确规定承保机构开展环境风险

防控服务时，被保险人应协助配合。此外，被保险人还应根

据承保机构反馈的意见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并如实记录措施实

施情况，确保环境风险防控服务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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